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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金顶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《问询函》的公告 

 

特别提示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四川金顶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18年4

月17日收到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《关于对四川金

顶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》（上证公函

【2018】0329号）（以下简称《问询函》），《问询函》全文如下： 

 

依据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－年度

报告的内容与格式》（以下简称《格式准则第2号》）、上海证券交易所行

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则的要求，经对你公司2017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

核，为便于投资者理解，请公司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。 

1.有关营业收入。年报显示，公司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1.85亿元，

同比上年增加108%，显著增加。请公司：（1）结合销售模式和业务类别，

主要销售合同的执行和产品交付情况等，说明公司收入确认的时点和依

据是否合理；（2）结合行业经营特征、主要产品销量和价格的变化等，

说明营业收入显著增加的合理性。请会计师发表意见。 

2.有关分季度经营业绩。年报显示，公司分季度营业收入为2381.17

万元、3899.50万元、4781.86万元、7433.92万元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



金流量净额为-347.89万元、495.77万元、508.39万元、109.10万元。

请公司结合业务模式、收入确认情况、销售政策以及回款等情况，说明

季度营业收入持续快速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，以及季度营业收入和经营

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波动幅度不匹配的原因及合理性。请会计师发

表意见。 

3.有关石灰石和氧化钙的毛利率。年报显示，2017年公司主要产品

石灰石和氧化钙分别实现营业收入8008万元和7430万元，毛利率分别为

51.44%和12.22%，其中石灰石毛利率同比上年增长60.98%，氧化钙毛利

率较之上年转负为正。请公司结合石灰石和氧化钙的市场供需情况，以

及公司对应产品的售价、销量和成本变化等，分别说明石灰石和氧化钙

毛利率同比变动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。请会计师发表意见。 

4.有关新业务的毛利率。年报显示，2017年公司新增贸易业务，实

现收入2812万元，营业成本为2764万元，毛利率为1.7%，毛利率水平较

低。请公司：（1）结合前述新业务的具体内容和所属行业特点、销售情

况等，说明前述业务毛利率水平较低的原因及合理性，以及公司开展前

述新业务的主要考虑；（2）说明前述业务在销售和采购环节是否存在关

联交易，对应收入的确认依据和合理性，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

规定。请会计师发表意见。 

5.有关主要应收项目的结构变化。年报显示，2017年公司应收账款

和应收票据期末余额合计3768万元，其中应收账款为821万元，应收票

据为2946万元，结构占比分别为22%和78%。2016年公司应收账款和应收

票据期末余额合计1406万元，其中，应收账款为1194万元，应收票据为

212万元，结构占比分别为85%和15%。前述应收项的结构占比发生较大

变化。请公司:（1）结合销售模式和结算方式，说明前述应收项目结构



变化的原因和合理性;（2）说明报告期应收票据的业务背景、交易对方、

是否存在关联关系;（3）结合应收票据的承兑期、实际承兑、贴现和票

据结算等情况，说明应收票据同比上年大幅增长的原因，以及是否存在

大额应收票据不能如期承兑的风险。 

6.有关在建工程。报告期内，公司针对在建工程“矿山800万吨技

改项目”计提减值准备为40万元，其余在建项目未计提减值准备。报告

期内，公司在建项目“年产20万吨轻质及纳米碳酸钙系列产品项目”和

“矿山800万吨技改项目”的工程进度分别为1%和8%，工程进度缓慢。

请公司：（1）说明报告期内主要在建项目的预计完工时间和投产时间；

（2）结合主要在建工程项目，说明报告期内对在建工程是否充分计提

减值准备；（3）针对实际工程进度偏离计划进度的在建工程项目进行原

因说明，并结合在建工程本期的结转情况，说明是否存在建工程已达到

可使用状态但未结转固定资产的情形。请会计师发表意见。 

7.有关精林公司90%股权的转让。年报显示，2017年12月，公司转

让了四川金顶精林纳米钙有限责任公司（简称精林公司）90%的股权，

该股权转让增加公司本期利润2215.56 万元，影响金额较大。请公司：

（1）结合前述股权转让的背景、原因、决策程序、交易对象、交易时

点、交易价格等，说明该交易的必要性和合理性，是否存在关联交易，

是否具有商业实质；（2）说明扣除该笔交易对利润的影响后，报告期公

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金额。 

8.有关公司股权质押。年报显示，本期末公司控股股东深圳朴素至

纯投资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简称朴素至线）持有公司股票7155万股，占

公司总股本的20.50%，朴素至纯已将其所持公司股票全部进行了质押。

请公司：（1）结合前述股权质押的最新情况，说明该质押是否存在平仓



风险，若后续出现平仓风险，朴素至纯拟采取具有可行性的风险应对措

施；（2）说明该质押是否存在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。 

针对前述问题，依据《格式准则第2 号》、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

息披露指引等规定要求，对于公司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说

明披露的，应当详细披露无法披露的原因。 

请你公司于2018年4月27日之前，就上述事项予以披露，同时对定

期报告作相应修订。 

公司收到上述《问询函》后，正积极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就上述问询

进行核实，并准备相关回复材料。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本公司刊登

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指定信息披露媒体《中国证券报》《上海证券

报》《证券日报》和《证券时报》的相关公告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四川金顶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8年 4 月 17日 


